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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科圖書選用組織 

屏東縣萬新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設置要點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二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的議訂定辦法以

開選用之」規定。 

二、台灣省中部辦公室訂頒之「台灣省各縣市國民中小學評審採購教科書應行注意事項。 

三、屏東縣政府屏府教學字第○九一○○六三○八九號文「本縣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選用及採

購應行注意事項」、「本縣立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流程及注意事項」。 

 

貳、目的： 

一、本校根據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昇，教學目標之達成，本民主參與、公

平、公正、公開與加強服務之原則，辦理教科書評審選購有關事宜。 

 

參、組織： 

一、由本校各處室主任、各領域召集人、各學科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代表組成「教科書  選用

委員會」，由教務主任擔位召集人，藉教師之專業知能為教科書進行評選；總務處採購。 

 

肆、辦法： 

一、每學年下學期五月底集合各出版社所出通過教育部核發之「教科書審定執照及字

號」   的教科書，由各教師進行評書，填寫評選表，經由各領域課程小組表決選出

最適合版本，送教務處設備組匯整，交由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決定確用版本後；上呈校

長核定。 

二、校長核定後，教科書單及全校各年級人數統計表送請採購單位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辦

理採購。 

 

伍、本辦法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 

 

 

 

 

 

 

 

 

 

 


